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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出口管制 
 
 

  欧洲联盟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欧洲联盟认为，国际条约体制和出口管制安排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的重要手段。因为我们相信，不扩散应纳入总体政策的主流，所以我们致力于实

行强有力的国家和国际协调出口管制。 

2. 我们的确相信，核出口管制体制以及其他政治措施和预防性措施，构成了防

止核扩散的第一道防线。欧洲联盟通过欧洲联盟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战略

一直协助、而且将继续协助第三国履行核出口管制义务，以此减少向国家和非国

家行动者进行核扩散的风险。为了探讨和减少因一些国家行政组织或体制组织薄

弱环节而产生的扩散风险，欧洲联盟正向这些国家提供方案，旨在改进其程序，

包括颁布实施执行刑法。 

3. 《不扩散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要求实行有效的核出口管制。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再次加强管制措施，它要求各国对与核武器有关的物

项的出口和转口建立、制定和保持适当、有效的国家管制，包括适当的法律和条

例，以管制其出口、过境、转口和再出口，管制为这种出口和转口提供资金和服

务，例如有助于扩散的融资和运输，以及建立最终用户管制；并对违反这种出口

管制法律和条例的行为制订和实施适当的刑事或民事惩罚。 

4. 欧洲联盟呼吁《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运用桑戈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等

核出口管制体制的标准。欧洲联盟支持这两个体制推广透明措施，这是《条约》

所有有关缔约国在核出口管制领域加强对话及合作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欧洲

联盟强调，应不时审查触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和执行程序

的项目清单，以便参照技术进步、扩散的敏感度和采购实践的变化。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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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坚决支持修订《附加议定书》附件二，消除保障监督制度中的漏洞。欧

洲联盟正在努力确保，核供应国集团把批准和执行《附加议定书》作为受管制核

物项和技术及与核有关的物项和技术出口的条件。此外，在核供应国集团中，欧

洲联盟还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加强两用技术无形转移的出口

管制，加强有关中介和转口的有效措施。最重要的是完成核供应国集团关于对浓

缩和后处理设备和技术的转让采用更严格条件审议工作。 

5. 欧洲联盟认为，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宜欢迎和确认核供应国集团为努力实现

《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目标开展的工作。此外，审议大会还应支持桑戈委员会

在指导缔约国履行《条约》第三条第 2 款规定义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应请所有

缔约国把桑戈委员会备忘录及其触发清单作为任何核合作的最低标准。我们的目

标是，普遍适用核供应国集团的指示和清单，将其作为国际社会集体预防扩散的

标准。 

6.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与日俱增。我们还共同承担着责任，要

确保核能源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扩散敏感的核物项能力日渐增加，这是当今全球

核体制面临的威胁之一。为了实现《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目标，欧洲联盟同其

他缔约国和原子能机构合作，将探讨如何加强核出口管制的作用，倡导和平利用

核能源，防止其受到滥用，包括界定核出口管制最低标准。其中可以包括一套关

于供应条件的统一标准，以此确保更加透明；并可通过审议会议，向执行工作提

供切实的支持。 

7. 欧洲联盟致力于加强查明、管制和截获非法贩运活动，积极参加防扩散安全

倡议（克拉科倡议）。 

8. 欧洲联盟争取尽早批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5 年修正案。修正后的公

约规定了建立和保持国家实物保护的制度的义务，并为此提出了指导意见。这一

制度是核供应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